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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625333/content.html） 

 

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做好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 

工安全函〔2019〕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的审批手续进

一步简化。现就做好简化审批手续后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民爆物品进出口审批事中事后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已公布并完成了试点工作。该《实施细则》包括民爆物品进出口审批事

中事后监督检查，检查方式以查阅相关文件、座谈、现场检查相结合；检查内容主要是基本情

况、证照、合同、应提供的相关文件以及备案情况等（主要内容见附件 1）。我司将依据《实施

细则》开展抽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民爆物品进出口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督检查。 

 

二、做好“联网核查”后硝酸铵出口审批工作 

 

2018 年 10 月 29 日后，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需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

台进行联网核查。目前，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在办理硝酸铵出口审批时，需使用专用 USBKey

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流程见附件 2，注册登记表见附件 3）。 

 

特此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2019 年 1 月 29 日 

 

附件：1.“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表 

2. 监管证件联网系统 USBKey 办理流程  

3. 监管证件联网系统部门 USBKey 注册登记表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625333/part/6625531.doc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625333/part/6625532.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625333/part/662553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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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事中事后监督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要点 
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备注 检查人员签字 
是 否 

1 基本要求 
检查有关文件和

座谈 

经办人员对民用物品进出口管理程序是否

知悉 
    

相关人员是否熟悉进出口审批查询途径     

相关人员是否熟悉《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

理办法》及办理进出口审批要求 
    

对第 151 号公告中《<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

审批单>管理货物目录》中的海关商品编码

是否知悉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要点 
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备注 检查人员签字 
是 否 

2 证照 检查有关证照 

工商营业执照：营业期限、经营范围等是否

与进出口产品相符合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销售许可范围是

否与进出口产品相符合；是否在有效期内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范围是

否与进出口产品相符合；是否在有效期内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

可范围是否与进出口产品相符合；是否在有

效期内 

  

3 合同 
检查采购/销售合

同及相关材料 

合同内容是否与审批单一致，包括商品名

称、数量、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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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合同：购买方与进口许可证许可购买商

是否一致、购买方与最终用户是否一致 
    

采购合同：购买方与审批单中的“申请单

位”是否一致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要点 
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备注 检查人员签字 
是 否 

4 进口事项 
检查相关文件、座

谈、现场检查 

仓储条件是否与进口量相适应，是否满足行

业安全要求（包括：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岗位责任制度；租用仓库是否签订安

全管理协议等） 

  

  《企业承诺函》中是否包含含满足行业安全

要求、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符合国家有关安

全运输和储存标准、符合《民用爆炸物品警

示标识、登记标识通则》符合国家有关环保

标准等内容 

  

是否有公安机关开具的产品使用说明（内容

为批准**公司为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 
    

5 出口事项 检查相关文件 

是否有进口国的许可文件   

  是否有外方开具的最终用户证明   

是否有外方开具的最终用途证明   

6 备案 检查备案情况 

是否按要求向收货地或出境口岸所在地县

级公安机关备案 
    

是否按要求向所在地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

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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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监管证件联网系统 USBKey 办理流程 

 

一、填写《监管证件联网系统部门 USBKey 注册登记表》（附件一），各省可视工作量办

理 1 个或多个 USBKey，（每人填写 1 份，需加盖公章），将登记表纸质版提交安全生产司，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renwei@miit.gov.cn。 填表过程中有疑问可电话联系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

薛彤涛，010-85193643,13911671349。 

二、由安全生产司向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提交申请表，衷心按申请要求办理 USBKey。 

三、USBKey 制作完成后，由国口办通知部委联系人领取 USBKey。部委联系人持工作

证件、身份证原件到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领取 USBKey，并负责在本部门内部分发。（数据

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海关总署马甸办公区，联系人：薛彤涛，

010-85193643,13911671349） 

四、后续新增制 USBKey、更换损坏 USBKey 按上述流程办理 USBKey。 

五、USBKey 解锁请联系所在地数据分中心办理（分中心联系方式将在领取 USBKey 时

提供）。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renwei@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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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监管证件联网系统部门 USBKey 注册登记表 

业务类型 

（必选） 

  □新制 Key   □更换 Key（原有 Key 损坏） 

所在单位名

称 

（必填项） 

                         

                       （加盖所在部门公章） 

机构代码  
部门级别

（必选） 
□一级  □二级  □三级 

Key 使用人

姓名     

（必填项） 

 
性 别  

（必填项） 
 

联系电话    

（必填项） 
 

身份证号 

（必填项）  

 

通信地址及

邮编     

（必填项） 

请填写办公通信地址及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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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此郑重声明： 

以上为申请 USBKey 而提供的

资料完成真实。本人愿意承担由于提

供的资料虚假失实而导致的一切后

果。 

申请人签字：手写签字 

审批人签字：手写签字 

审批人部门及职务(必填项）： 

 

 

 

申请日期： 

 

 

 

 


